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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■大家來審判■
請問：黑龍將李氏阿菊賣到色情酒家工作有罪嗎？如果有，觸犯什麼罪？{1}是阿菊自願要來臺灣，黑龍不成立犯罪。{2}觸犯刑法的「買賣人口罪」。{3}觸犯刑法的「妨害名譽罪」。

解答：{2}。（刑法第二百九十六條之一第一項至第三項：「買賣、質押人口者，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意圖使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犯前項之罪者，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以強暴、脅迫、恐嚇、監控、藥劑、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犯前二項之罪者，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。」）

	


